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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

贵州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推动提升我省公共装饰行业整体设计和施工

水平，不断提高协会会员企业装饰装修技术及管理能级，根据协

会黔建装[2014]005 号文件设立贵州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

标考核，根据公共装饰装修的特点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贵州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,用于奖

励设计与施工完美结合，设计创意与工程质量达到我省最高水平

的公共装饰装修工程精品。申报优质建筑装饰工程的工程应当是

设计、施工与服务完美结合，符合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要求、并在

设计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节能减排强制规定，体现公共装饰装修

中安全、舒适、功能合理，且具有文化、艺术品位的公共装饰工

程项目，包括现行各类公共装饰装修工程。

第三条 贵州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考核对象为贵州省建筑

装饰协会本单位会员企业，每年考核一次，由贵州省建筑装饰协

会及其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考核；考

核的日常工作由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坚持自愿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以及优中选优，宁缺勿滥的原则，每年考核名额一般

不超过 50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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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考核范围

第五条 已经建成且投入使用的工程。考核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本省辖区内已经建成及本省建筑企业在省外承包建设

已经建成，且投入使用 6 个月以上的工程；

（二）室内装饰工程造价 600 万元以上（不含设备），面积

2000 ㎡以上;

（三）建筑幕墙工程造价 600 万元以上，面积 8000 ㎡以上。

（四）文保修缮工程（不含并列承建）工程造价 300 万元以

上（不含设备）；

（五）展陈工程（不含并列承建）：工程造价 300 万元以上

（含展品展项及设备），展陈面积不低于 1000 ㎡；

（六）灯光演视工程（不含并列承建）：工程造价 300 万元

以上，面积不低于 2000 ㎡（不含市政照明工程）；

（七）景观工程（不含并列承建）：工程造价 300 万元以上，

面积不低于 10000 ㎡（不含纯绿化种植项目）；

（八）建筑门窗工程（不含并列承建且仅限铝合金类门窗可

申报）：工程造价 300 万元以上（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，面

积不低于 6000 ㎡；

（九）工程造价及面积不足，但有较大影响、有纪念意义或

建筑风格独特且工程质量特别优质的工程。

第六条 下列工程不列入考核范围：

（一）竣工后被隐蔽的工程和保密工程。

（二）存在质量隐患的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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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已申报过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未考核通过

的工程。

（四）违反建筑市场管理规定，受到有关管理部门查处的工

程。

第三章 申报条件

第七条 参加考核的建筑装饰工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。

（一）所申报的工程必须是符合基本建设程序，依法建

设的工程。

（二）工程设计符合国家、行业和本省建筑装饰设计标

准规范的要求，设计合理、使用功能完善。

（三）工程施工符合国家、行业和本省施工技术规范以

及质量验收评定标准。

（四）已按规定进行了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。

（五）已交付使用半年以上，未发生质量问题。

（六）工程技术档案资料完整、有效。

（七）申报工程的企业是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。

（八）申报工程施工中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以及

未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其他负面事件。

（九）申报单位为所申报建筑装饰工程的主承建单位(申报工

程有参建单位的，由主要承建单位统一申报），主承建单位与有

关单位签订了有效的施工合同。其中承建的工程量应占该建筑装

饰工程量的 60%以上。大型、超大型建筑装饰工程以主承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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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。

第四章 申报程序

第八条 优质建筑装饰工程的申报程序为：

每年 1-4 月份，由省建筑装饰协会发文当年优质建筑装饰工

程质量目标考核的通知（具体时间以协会官网通知为准），符合

申报条件的施工企业填写申报表，向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申报

（工程所在地区建筑装饰协会为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团体会员

的，须报工程所在地区建筑装饰协会签署意见后向贵州省建筑装

饰协会申报）。

第五章 申请资料

第九条 申请资料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申请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单独成册，另一份随申请资料

装订，A4 幅面打印，并附资料总目录。封页标注申报工程名称及

申报单位名称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，并验原件。

（三）工程施工合同（总承包或主承建单位、主要分包单位

承包合同）。

（四）工程概况及施工质量情况文字说明（重点介绍本工程

重点、难点、亮点、特点，含应用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，推

行 ISO9000 质量体系等）。

（五）在设计、施工过程中有绿色建造措施的工程应提交实

施方案，在考核中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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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经行业主管部门或具有审图资质

的单位审查合格的批准文件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、消防验收报告、

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合格报告。

（七）装饰工程竣工图（盖竣工图章），装饰设计说明，平、

立面效果图及水暖、电、通风布置图复印件。

（八）主要材料质量合格证及检测报告复印件（墙、顶、地、

水电、暖通等）。

（九）主要部位彩色照片 10-20 张。

（十）工程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、身份证、任职文件复印件，

并验原件。

（十一）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承诺书。

第六章 考核程序

第十条 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分为资格审查、现

场技术资料审查和现场实体质量复查三个阶段。

第十一条 资格审查主要内容：主要包括申报资料是否符合本

办法要求，申报资料是否齐全完整；申报企业是否符合相应资格

条件；申报工程是否符合工程建设法定程序；申报企业和工程是

否存在其他不宜申报的情形；资格审查合格的项目，由协会通知

申报企业，准备技术资料，提出现场复查时间。

第十二条 现场审查程序及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工程现场审查的程序

1.专家组观看 5 分钟影像资料（PPT 或视频，包括解说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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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全貌、各主要功能部位、管线敷设、设备安装、体现新技术、

新工艺、新材料的工程亮点、项目完成后的整体效果）；

2.专家组听取使用单位对工程质量考核意见（专家组与使用

单位座谈时主要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的有关人员应当回

避）；

3.专家组对工程资料审查；

4.专家组实地查验工程质量；

5.专家组将检查情况作小结反馈；

6.专家组进行打分并形成书面复查报告。

（二）现场技术资料审查主要内容：依据国家现行技术标准、

规范对申报工程（产品）技术资料的符合性完整性进行审查，尤

其对施工中是否有违反技术标准、规范的强制性条文的情况进行

重点审查。

（三）现场工程实体质量复查主要内容：主要是依据国家现

行技术标准、验收规范对工程实体（产品）装饰装修质量进行现

场检查、质量评分，作出考核报告。

第七章 考核组织保障

第十三条 质量目标考核工作由贵州省优质装饰工程目标考

核委员会负责，考核委员会由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负责每年组

建。考核委员会由不少于 5-11 人的单数组成，考核委员会设主

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 1-2 人。考核委员会原则上必须具有高

级技术职称，熟悉相关专业技术，并担任过一定专业技术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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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严格、认真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考核会议必须由考核委员本人参加，不得委派出席。

第十五条 考核委员会根据被推荐工程的申报资料和工程复

查报告，通过审查、观看工程声像资料、咨询、讨论、评议，最

终以表决方式确定优质工程。

第十六条 经考核委员会确定的优质工程，实行公示制度,在

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网站上公示，自公示之日起 7 日内无异议，

确定为该年度优质工程。

第十七条 申报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，不弄虚作假。对违反

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，以至撤销申报和获优资格。

第十八条 复查、考核人员要秉公办事，廉洁自律。对违反

纪律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撤销考核委员资格，或建议所在

单位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八章 奖励

第十九条 对获得优质建筑装饰工程的承建单位(含参建单

位）授予贵州省优质建筑装饰工程荣誉证书并通报表彰。工程质

量特别优秀的，向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推荐申报中国建筑工程装饰

奖。

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复制荣誉证书，已经获得优

质建筑装饰工程荣誉的工程，若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或隐患的，或

存弄虚作假行为的、考核委员会取消优质建筑装饰工程称号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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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相应证书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建筑装饰协会负责解释。本办

法于 2014 年 6 月 1 日实行。


